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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人體器官移植年人體器官移植年人體器官移植年人體器官移植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第第第第 2號號號號 )規例》及規例》及規例》及規例》及

《《《《〈〈〈〈 1999年人體器官移植年人體器官移植年人體器官移植年人體器官移植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1999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7號號號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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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主任 (2)8
蘇美莉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鄧兆棠議員獲選小組委員會主席。

I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2. 生福利局副局長應主席邀請發言，表示根據《人

體器官移植條例》(下稱該條例 )，若捐贈人及受贈人有血
親關係，或結婚最少已達 3年，則醫生在進行器官移植手
術前，無須取得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 (下稱 “委員會 ”)的批
准。雖然該條例授權委員會藉規例制訂確立捐贈人與受

贈人血親關係的方式，但卻沒有賦予委員會制訂方式確

立婚姻關係的權力，令醫生在行事上有諸多不便。《 1999
年人體器官移植 (修訂 )條例》第 2(a)條訂明，捐贈人與受
贈人的婚姻關係及其持續性，須按委員會藉規例訂明的

方式或指引確立。委員會已於 1999年 6月 17日為此目的，
制訂了《 1999年人體器官移植 (修訂 )(第 2號 )規例》 (下稱
“修訂規例 ”)。修訂規例連同修訂條例第 2(a)條於 1999年 7
月 2日同時生效。

3. 梁智鴻議員詢問，自 1999年 7月 2日引入確立捐贈人
與受贈人婚姻關係及其持續性的指引以來，有關各方在

遵從指引規定時有否遇到困難。 生署首席醫生表示，

有關各方至今並無遇到困難。政府當局會繼續監察此情

況。

4.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報，他在會議前曾向高級助理

法律草擬專員提出一項技術性問題，涉及修訂規例第 1(b)
條一項修訂的法律效力。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表示，

若捐贈人或受贈人是香港居民，兩人的血親關係可藉根

據《人體器官移植規例》第 2(b)(i)條訂明的法例發出的文
件得以證實。但如捐贈人或受捐贈人居於香港以外地

方，以及並無擁有任何該種證明文件，則可藉等同於《人

體器官移植規例》第 2(b)(i)條所訂明，並由有關國家的有
關當局發出的文件，證實兩人的血親關係。高級助理法

律顧問表示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的答覆可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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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智鴻議員詢問，委員會有否就《人體器官移植規

例》第 2A(b)(ii)條所規定的法定聲明擬備指引。高級助理
法律顧問回答，該法定聲明將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第
11章 )的條文而訂定。
  

政府當局

6.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建議，為方便醫生及有關人士作

出聲明，應採用劃一格式，委員表示贊同。 生福利局

副局長答允要求委員會考慮此項建議。

7. 主席詢問，為何只要求 2人中的其中一人作出法定聲
明。 生福利局局長副局長表示，此項規定是為顧及婚

姻其中一方已昏迷的情況。

8.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指出，若證明捐贈人及受贈人婚

姻關係的文件以外文撰寫，醫生便難以核證。 生福利

局副局長回答，在此情況下，醫生應將器官移植的申請

轉交委員會考慮，當作沒有出示有效文件的情況處理。

9. 梁智鴻議員表示，委員會的責任應是確定申請不涉

及商業交易。委員會不應嘗試核證確立捐贈人及受贈人

婚姻關係的文件是否真確。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補

充，任何人若明知而故意提供虛假資料或 造文件，則

觸犯《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章 )。

10.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在回應梁智鴻議員的詢問時
表示，若進行人體官移植手術後，發現用以確立捐贈人

及受贈人婚姻關係的文件並不真確，負責進行手術的醫

生無須承擔責任。

11. 何秀蘭議員詢問，當局是否接納脫氧核糖核酸 (DNA)
測試的結果，以確立捐贈人及受贈人的血親關係。高級

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回應說，該項測試是確立血親關係的

有力證據。

12.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在回應何秀蘭議員時表示，
《人體器官移植規例》新訂第 2A條所指的 “舉行婚禮 ”，是
指在公關場合舉行的婚禮。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補

充，一些海外社會採用此做法，此類婚姻獲香港法律承

認。高級助理法律顧問指出，舉行 “celebrated”這字在其
他法例也有採用，例如《婚姻制度改草條例》 (第 178章 )
第 7(1)條便有採用該字。

13. 梁智鴻議員詢問，委員會會否制訂新的規例。高級
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表示現階段並無計劃訂立新規例。他

補充，政府當局會就本港人體器官移植的最新發展，定

期向有關的事務委員會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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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委員並無就《〈 1999年人體器官移植 (修訂 )條例〉
(1999年第 7號 )1999年 (生效日期 )公告》(下稱  “生效公告 ”)
提出任何問題。

15. 委員總結時同意，於 1999年 10月 8日向內務委員會提
交報告，建議支持修訂規例及生效公告。

16. 會議於上午 9時 06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0月 11日


